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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务来源
煤矿是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领域，检测检验工作是煤矿行业安全生产的重要环节。多年来，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标准工作严重滞后，已不能满足煤矿安全生产的需求。为此，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安全生产关键技术标准研制》课题从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标准化工作角度设立研究方向，其中《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标准体系研究》专题要求建立适合于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现状的检测检验标准体系，同时制定该体系内的关键技术标准。
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以下简称安标国家中心），作为专题研究承担单位，从2006年开始，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体系展开研究，通过研究建立了《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体系表》，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需要编制的70项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标准，其中包括亟待制定的四项通用基础技术标准，分别为《煤矿井下电气设备安全要求》、《煤矿井下机械设备安全要求》、《煤矿井下非金属材料安全要求》、《煤矿井下应急救援设备安全要求》。《煤矿井下机械设备安全要求》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国家安全生产抚顺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上海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重庆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北京矿山井巷设备与矿用油品检测检验中心、煤炭工业北京凿岩机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唐山矿用泵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邢台矿用防爆柴油机械检测检验中心。

2. 制订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煤矿井下机械设备广泛应用于煤矿开采和掘进、提升运输、瓦斯探测与抽放、通风、注浆注水、抽排水、除尘和降尘领域，它承担着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任务。由于煤矿井下瓦斯、煤尘等爆炸性工作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安全要求的复杂性。例如电驱动机械设备的防爆要求、轻金属与非金属聚合物材料的阻燃抗静电要求、机械部件的摩擦火花和冲击撞击火花问题、机械回转部件或制动部位的温升等可能引起爆炸的因素；除此以外涉及到压力容器的使用、噪声与振动煤岩粉尘、手持式机械安全操作等一系列问题，目前尚无统一的规定，因此加强对煤矿井下机械设备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国有关方面非常重视机械安全问题，随着煤矿安全标志管理水平的提高，矿用机械设备产品标准逐步发展，开始逐渐强化产品的安全性能要求，例如GB17957-2005《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安全要求》，规定了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安全使用要求。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曾将使用凿岩机列为涉及安全的“特种作业人员”，重视凿岩机械引起人身事故的投诉，并注意到电动钻机容易漏电等不安全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职业卫生等管理部门将噪声、振动对人体的伤害列入重要目标。然而，目前煤矿井下机械设备标准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涉及煤矿安全生产的机械标准中，仍存在基础标准不足、标准的覆盖面不全、标准体系性差、标准在内容上交叉引用或存在矛盾的问题，急需制定关于煤矿井下机械设备的通用安全要求，对可能造成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或人身伤害的机械因素进行规定，来填补这一空白。
3.主要起草过程

2006年12月，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进行课题及标准编制的前期准备工作，2008年《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安全要求》批准立项。

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会同国家安全生产抚顺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上海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重庆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北京矿山井巷设备与矿用油品检测检验中心、煤炭工业北京凿岩机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唐山矿用泵检测检验中心、国家安全生产邢台矿用防爆柴油机械检测检验中心，认真总结了我国煤矿爆炸性气体环境下机械设备标准的现状，在借鉴、吸收大量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基础上，结合煤矿作业场所环境下“人、机、环”三要素危险因素分析，经过反复咨询、深入研讨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完成了《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安全要求》标准的初稿。标准初稿编制完成后，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先后组织了多次标准研讨会，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
对标准初稿进行了相应修改，使标准更加科学和完善。
标准起草时注意贯彻执行《煤矿安全规程》、GB3836.1～GB3836.4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GB/T13813煤矿用金属材料摩擦火花安全性能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MT113煤矿井下用聚合物制品阻燃抗静电性通用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参考了约几百种具体产品标准中关于安全性能的规定。

本标准编写中还吸取了BS EN 13463-1-2001《潜在性爆炸环境中的非电气设备.基本方法和要求》的部分先进经验，并注意贯彻了GB/T 15706.1-2007《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ISO 12100-1：2003，IDT）》、GB/T 15706.2-2007《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2部分：技术原则（ISO 12100-2：2003，IDT）》、GB/T 16856-1997《机械安全  风险评价的原则（eqv prEN 1050：1994）》等基础安全标准。
4．制定标准的原则
《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安全要求》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原则

目前大多数矿用机械产品标准是孤立的产品标准，其安全性指标通常规定了产品本身的安全要求；而煤矿机械设备通常不是独立于环境之外存在的，某一机械设备可能是另一个机械设备系统的子系统，其安全特性对系统安全的造成影响，另一方面煤矿机械设备在特定的作业环境下，其自身的运转会对作业场所环境以及操作人员带来影响。因此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机械设备的系统特性。
（2）　基础性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了“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产品技术标准集”和机械安全A类标准，标准的内容包括“机械设备、机械设备系统或电气系统的关键机械组件”所能引起潜在性爆炸性风险因素的安全规定、“故障状态下生产设备、生产系统的自身安全防护要求” 、正常生产状态下生产设备对作业人员可能造成伤害的防护要求等一系列共有的安全要求。
此外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还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1）结合煤矿用机械设备的具体情况，在具体条款中贯彻《煤矿安全规程》与GB3836、GB13813、MT113等标准的要求。
（2）将煤矿井下机械安全标志管理与检测检验的成熟经验反映在具体条款中。

（3）将煤矿机械机械安全标准中适于我国的条款纳入新编写的标准。

    （4）将现有煤炭行业标准中涉及安全的内容，经核实、归纳后纳入新编写的标准。
5.主要内容及相关条款说明
《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安全要求》标准，采用通用技术要求和专用设备补充技术要求相结合的结构，标准主要内容包括：

5.1 范围
根据GB/T 1.1 的要求，范围应明确表明标准的对象和所涉及的方面，指明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煤矿井下机械设备设计、制造、安全使用的要求。本标准适用的环境为煤矿井下作业场所环境，如：爆炸性气体环境、爆炸性气体和粉尘混合环境、高湿、粉尘飞扬、不能引燃、昏暗狭窄、主要作业场所处于移动等。
5.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的制定共引用标准23项国家标准，2项规程（《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煤矿安全规程》），具体为：
GB 150-1998


钢制压力容器

GB 191-200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ISO 780-1997）

GB 755-2000


旋转电机定额和性能
GB 1804-2000


公差标准
GB/T 3766-2001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eqv ISO 4413:1998）
GB/T 4662-2003

滚动轴承额定静载荷 

GB/T 5898-2004

凿岩机械与气动工具 噪声测量方法  工程法

GB/T 6391-2003

滚动轴承额定动载荷和额定寿命
GB/T 6394-2002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方法
GB/T8910.3-2004

手持便携式动力工具 手柄振动测量方法 第3部分：凿岩机和回转锤（ISO 8862-3：1002，IDT）
GB/T 10095-2001

渐开线圆柱齿轮精度
GB 9969.1-1998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GB 10892-1989

固定的空气压缩机  安全规则和操作规程
GB/T12265.3-1997

机械安全 避免人体各部位挤压的最小间距

GB/T 13306-1991

标牌
GB/T 13813-2008

煤矿用金属材料摩擦火花安全性试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GB/T 15706.1-2007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1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ISO 12100-1：2003，IDT）

GB/T 15706.2-2007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2部分：技术原则（ISO 12100-2：2003，IDT）
GB164131996 

煤矿井下用玻璃钢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

GB/T17958-2000

手持式机械作业防振要求
GB 19572-2004

低压二氧化碳灭火系统及部件
AQ 1043-2007

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

AQ XXXX-20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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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术语定义

对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涉及到的基本术语进行了定义，术语主要有：安全关联部件、阻火器、空行程时间 、工作制动（ 辅助制动、工作制动）、煤矿用轻合金、聚合物制品 、撞块距离 、安全防护装置、防护装置 、联锁防护装置、保护装置、安全功能、意外启动 、紧急状态 （紧急操作、急停）、排放值、安全警示、使用环境。

5.4 基本要求

参考国外关于机械设备安全规定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煤矿作业环境特点和标准化的现状，对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具有共性的安全特性予以规定。

基本要求主要有：基本原则、使用环境要求、配套用电气部件及系统、排放值、温度、噪声、压力容器、非金属部件、轻合金部件、制动、铸造、焊接、速度、液压系统、安全防护、涂色、使用说明书、标志等十八项机械设备工作中所具有共性的安全要求。
基本要求中首次规定了：

第一：机械设备的设计应符合GB/T15706.1、GB/T15706.2的基本要求，明确规定了机械设备的设计应充分考虑环境特点、机械设备的人员防护和系统自身安全，从源头上规范了产品设计中安全的要求。

第二：对电驱动机械设备配套用电气部件及系统进行了强化要求，要求应满足AQ××××-200×、《煤矿安全规程》等的规定。其中AQ××××-200×为结合我国煤矿作业环境特点基础上对GB3836-2007的强化，相关规定更符合我国煤矿特点。
第三：提出了机械设备的安全防护概念，充分填补了产品标准中安全性能不明确的特点。安全防护的概念包括两层含义：机械设备运转过程中对操作人员伤害因素的控制和防止机械设备意外启动的连锁保护以及紧急状况下急停、紧急制动等机械设备自防护措施。
第四：对部分机械设备的基本要求进行重新分类划分，以期更能体现其通用性、更符合具体产品和煤矿井下作业环境的特点。例如，对温度进行了细化分类，结合爆炸性作业环境特点和产品特性，分别定义了机械设备运转的“最高表面温度”、针对柴油驱动设备或压缩空气驱动设备的最高排放气体温度、针对闸瓦制动设备的制动温度。
第五：从材质角度统一规定了机械设备非金属部件的“阻燃和防静电”要求。

第六：对煤矿井下液体传动介质予以规定，严禁使用可燃性液体。

基本要求适用于所有机械设备，考虑到煤矿井下机械设备所涵盖的产品种类的广泛性，基本要求的编制进行了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基本要求仅为保证安全情况下，机械设备所满足的最低要求（如：温度、噪声等要求），由于不同机械设备煤矿井下作业场所环境条件不同，可能造成的具体安全要求不同的，具体要求在附录（补充规定）中予以具体规定。
第二，部分机械产品特有的、非共性重要安全特性未列入基本要求中，在附录（补充规定）中予以具体规定。
5.4 附录

    附录所列入安全技术要求为基本要求针对不同产品具体规定或该类机械类设备区别于基本要求之外，有别于其他机械设备所特有的安全技术要求。
附录A：采掘机械类设备
本附录规定了煤矿用采掘机械类和装岩（煤）机类产品安全技术要求。
本附录适用于滚筒采煤机、刨煤机、悬臂式掘进机、连续采煤机、螺旋钻进式采煤机、截煤机等采掘机械类产品。

本附录适用于煤矿用挖掘装载机、煤矿用立爪装载机、煤矿用侧卸装岩机、装煤机、清仓机等装岩（煤）机类产品。
附录A将《煤矿安全规程》中关于采掘设备的安全要求引入本标准，相关条款主要有： A2.2.1条、A2.2.2条、A3.1条、A3.2条、A3.3条、A4.1条分别引用自《煤矿安全规程》第六十九条（四）、一百四十九条（一）、第六十九条（三）、第六十九条（四）、第六十九条（六）、第六十九条（五）。

新增加内容：A3.9采煤机两端头应有端头开关。
理由：因采煤机机身较长，为安全起见且便于操作，应在两端设置端头开关。近两年设计制造的采煤机均设置了端头开关。

此外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MT81-1998 、MT/T238.3-2006、MT/T689.1-1991、JB/T5503-2004、MT399-1995以及《煤矿安全规程》等标准或技术文献。
附录B：提升机械设备
本附录规定了煤矿用提升机械设备产品安全技术要求。

本附录的提升设备部分适用于：单绳缠绕式矿井提升机、JTP型矿用提升绞车、多绳摩擦式提升机、液压防爆提升绞车、液压防爆提升机、JTK型矿用提升绞车、带式制动矿用提升绞车等提升设备类产品。

本附录提升装置部分适用于：斜井人车、组合钢罐道滚轮罐耳、防坠器、立井提升容器楔型连接装置、提升容器钢丝绳悬挂装置、立井提升容器连接装置、多绳提升容器B型钢丝绳悬挂装置、窄轨矿车、煤矿窄轨车辆连接件连接链、煤矿窄轨车辆连接件连接插销、平巷人车、罐笼、立井多绳罐笼、立井多绳提煤箕斗、单侧曲轨侧卸式矿车、固定车箱式窄轨矿车、翻斗式矿车、底卸式矿车、跑车防护装置、立井单绳罐笼等提升装置类产品。

本附录绞车部分适用于：调度绞车、回柱绞车、耙斗裝岩机用绞车、气动绞车、运输绞车、凿井绞车、无极绳绞车、耙矿绞车、启闭风门绞车、矿用无极绳调速机械绞车、调车绞车、双速多用绞车、慢速绞车、带式输送机用张紧绞车、煤矿架空乘人装置等绞车类产品。

本附录葫芦部分适用于：防爆钢丝绳电动葫芦、煤矿用液压葫芦等葫芦类产品。
附录B中因提升运输设备中专用技术要求的特殊性，通用技术中提出了对轻合金的应用范围及要求，应用范围为轻合金材料可以用于箕斗、罐笼的框架或侧板的制作。技术要求为采用轻合金材料用于箕斗、罐笼的框架或侧板的制作时，必须进行金属材料摩擦火花安全性试验并取得了《金属材料摩擦火花安全性试验合格证》。
对行标不完善的产品，如跑车防护装置，参考MT933－2005《跑车防护装置技术条件》，对不完善的内容和检验项目进行了增加，通过完善保证了该产品符合《煤矿安全规程》的规定。

新增加内容：
B3.4.3.8空载跑车时，当矿车运行速度超过正常设定速度时，装置能闭锁收放绞车不提起挡车栏。
B3.4.3.8挡车栏应常闭，具有“常闭”式挡车功能。
理由：防止负载状态下的断绳跑车以及空载超速跑车。

B4.2.4.2.6气动绞车的制动器应配调整机构，便于补偿磨损并维持规定的制动力矩。
B4.3.11.1二次起动时不应出现下滑现象。
B4.3.11.2.1绞车应具备自锁能力，在1.5倍额定拉力下，卷筒不允许有转动现象。
B4.3.11.3.2液压系统应具有必要的油压、油温监视、检测元件。
B4.5.3.1.3.1对钢丝绳导向支承时，应不卡绳，不磨损抱索器、吊椅及巷道设施.
理由：增加产品安全防护可靠性，提高安全性能。
此外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AQ1031-2007、AQ1032-2007、AQ1033-2007 、AQ1034-2007、AQ1037-2007、AQ1038-2007、AQ1039-2007、AQ1041-2007、AQ1042-2007、AQ1030-2007、AQ1040-2007、GB/T 15113-2005、MT/T 779-1998、MT131-1996、JB/T6125、JB/T 2500-1997、JB/T 9028-1999、GB/T15112-2007、(MT/T 952-2005、MT/T 953-2005、MT214.1～214.5-90、MT237.1～237.5-91、MT/T 884-2000、JB/T 10222-2001、JB/T 9008.1-2004、MT20-90、GB16542-1996、MT232-91、MT355-2005、MT387-2007、MT244.1-2005、MT389-2007、MT933－2005、MT236-91、以及《煤矿安全规程》等标准或技术文献。
附录C:：运输机械设备
本附录适用于带式输送机、带式转载机、刮板输送机、刮板式转载机、电机车类、蓄电池类车辆、减速器、软起动设备(含调速型液力偶合器、液力偶合器、液粘软起动、可控起动传输装置、行星软起动器、电软起动装置等)、制动器（含液力制动器、盘式制动器、鼓式制动器、可控制动装置等）、逆止器、托辊、缓冲托辊、链环类、液压卷带装置、液压张紧装置、断带保护装置、电动滚筒、梭车、梭式矿车、给料机、破碎机。
附录C将《煤矿安全规程》中关于运输机械设备的安全要求引入本标准，相关条款主要有：C.2.2.6、C.2.2.10、C.2.2.11.b、C.2.2.11.e、C.2.2.11.f、C.2.2.12、C.3.2.6、C.4.1.8.1、C.4.1.8.2、C.4.1.8.3、C.4.1.8.4、C.4.2.12分别应用自煤矿安全规程2006版第三百七十三条（七）、第三百七十四条（二）、第三百七十五条（四）、第三百七十五条（六）、第三百七十五条（七）、第三百七十五条（一）、（二）、第七十二条、第四百三十七条、第四百三十九条、第三百五十五条。

本附录新增内容：

C.2.2.6 液力偶合器严禁使用可燃性传动介质（调速型液力偶合器不受此限制）。

C.5.2.16 胶轮车非金属部件应符合4.8要求（阻燃抗静电）。

C.7.3.1 制动器保持许用最高初转速不变、在额定制动力矩和二分之一规定的许用制动时间状态下制动，制动过程中外露表面及制动衬垫表面和制动轮表面等各处表面温度均不得超过150 ℃，且制动过程中不得出现冒烟、火花等现象。
理由：防爆性能。

C.7.4.9 制动衬垫外弧面与制动瓦盒内弧面之间的装配间隙在任意处应不大于0.5 mm。
C.7.4.10 制动衬垫表面不允许有龟裂、起泡、分层等影响使用的缺陷。
理由：制动稳定性、可靠性。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MT820-2006、GB14784-1993、GB22340-2008、MT821-2006、MT/T105-2006、MT/T104-1993 、MT/T106-1996、MT/T1064-2008、MT491-1995、MT/T989-2006、MT820-2006、MT/T923-2002、JB/T4238.4-2005、MT/T208-1995、MT/T493-2005、MT912-2002、MT872-2000、JB/T6404-2006、GB/T3766-2001、JB/T7330-2008、JB/T2602-1993、GB/T15706.2-2007以及《煤矿安全规程》等标准或技术文献。
附录D：钻孔、凿岩机械设备
本附录明确了其适用范围为：“本附录适用于煤矿井下用各类钻孔与凿岩机械；也适用于煤矿井下用液压与气动混凝土施工机械、气动泵、锚杆（索）支护施工机具等液压与气动施工机具”，这是因为煤矿井下液压与气动施工机具大部分额安全性能与钻孔与凿岩机械相同。而全断面掘进机与竖井钻井法施工的钻井机，其结构往往比钻孔与凿岩机械更为复杂，故规定“本附录不适用于全断面掘进机和竖井钻井法施工的钻井机”。
新增加标准内容：

D.5.5 液压系统基本要求

明确规定了钻孔与凿岩机械的液压工作介质应优先采用水－乙二醇难燃液，并着重规定了使用矿物油介质时的安全要求以及配套电气设备的要求。
理由：液压工作介质优先采取水－乙二醇难燃液，避免因液压工作介质所带来的火灾隐患。
D.5.10机械危害防范要求

对机械危害的防范要求，主要规定了手持式机械的安全转矩与机重、气动式产品的最高转速、压力壳体特别是轻合金与非金属材料壳体的承压性能以及机械件破损事故的防护要求等。
理由：手持式钻孔机械的安全转矩应限定最大工作值，以避免在“堵转”工况下，手持式钻孔机械对操作者可能造成的扭伤伤害。
D.5.12启动安全要求

   钻孔与凿岩机械属于高冲击或高转矩设备，非正常的启动会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机械事故，本附录规定了防止机械意外非正常操作启动的要求。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如下标准：GB/T5898 、GB/T8910.3（ISO 8862－3：1002，IDT）、GB/T12265.3 、GB13813、GB/T15706.1（ISO 12100-1:2003，IDT）、GB/T15706.2、（ISO 12100-2:2003，IDT）、GB/T16755－1997 、GB17957－2005 、GB/T17958 、AQ1043-2007 、MT52 煤矿用支架式电钻（报批稿）、MT113 、MT136、MT/T198、MT/T199、MT374 、MT/T213、MT/T539－2006 、MT/T688、MT/T903—2002、MT/T974－2006、MT/T994—2006、MT/T1055－2007煤矿用机载锚杆钻机通用技术条件（报批稿）、MT/T1062—2007煤矿用乳化液钻机（报批稿）、MT/T 356-2005煤矿井下安全工程钻机、MT/T 790－2006、《煤矿安全规程》、《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EN 791 《钻孔与凿岩设备  安全》、MDG35.2
附录E：支护机械设备
本附录适用于支护类机械设备，包括液压支架（含掩护式液压支架、支撑掩护式液压支架、放顶煤液压支架、掩护式大采高液压支架、支撑掩护式大采高液压支架、掩护式大倾角液压支架、支撑掩护式大倾角液压支架、掩护式铺网液压支架、支撑掩护式铺网液压支架、掩护式端头液压支架、支撑掩护式端头液压支架、放顶煤端头液压支架等）、矿用单体液压支柱（含外注式支柱、内注式支柱、单伸缩支柱、双伸缩支柱等）、摩擦式金属支柱（含微增阻金属支柱与急增阻金属支柱）、金属顶梁（含铰接式顶梁和非铰接式顶梁）、树指锚杆（含金属杆体树脂锚杆、玻璃钢杆体树脂锚杆、麻花式金属杆体树脂锚杆、螺纹钢杆体树脂锚杆、等强螺纹钢杆体树脂锚杆）、缝管锚杆、矿用锚索（含普通型锚索和笼型锚索）等支护产品。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GB/T13813-2001、MT191-89、MT419-1995、MT458-1995、 MT550-1996、MT551-1996、MT552-1996、MT/T815-1999、MT97-92、MT313-92 、MT312-2000、MT76-2002、MT/T98-2006、MT/T98-2006 、EN1804-1: 2000《液压支架安全性要求》 第一部分:一般要求、EN1804-2: 2000《液压支架安全性要求》、EN1804-3: 2000 、EN1804-4: 2000《液压支架安全性要求》第三部分:电液控制系统、《煤矿安全规程》2006版、MT112-93、MT112.1-2006、MT646-1997、MT30-2000 、GB16413-1996、MT146.1-2002 、MT146.2-2002、MT285-92、GB/T14370-2007、MT/T942-2005等标准与技术资料。
附录F：柴油机械设备
本附录规定了煤矿井下用各类防爆柴油机的安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煤矿井下用各类柴油机为动力的运输设备。本附录涉及的防爆柴油机应为压缩点火、液体冷却两种方式。
标准新增加条款：
F.1.11废气成分

防爆柴油机未经稀释的排气中，有害气体成分的体积浓度应不超过下列限值：

一氧化碳（CO）：      0.1％

氮氧化物（NOX）：    0.08％

烟度（滤纸烟度）：    5FSN3.5
理由：参照GB9486-88《柴油机稳态排气烟度及测定方法》第6条和JB/T 3688.2-1998《轮胎式装载机 技术条件》第3.3.4条款，考虑中国现状并通过调研地面用柴油机的检测检验情况定为：烟度（滤纸烟度）应不超过3.5FSN;
F.1.12.2配套使用的压力容器的应根据《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和GB150进行设计、制造和检验。

F.4.6 胶轮车轮胎应采用阻燃性材料，应符合4.8和F.1.3规定。

理由：增加煤矿井下胶轮车非金属材质轮胎的阻燃和抗静电性能。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MT990-2006、MT/T883-2000、MT/T588-1996、MT491-1995、MT/T589-1996、MT389-1995、GB7258-2004、MT/T989-2006、GB/T19929-2005、JB/T5500-2004、MT/T989-2006、MT/T887-2000、《煤矿安全规程》以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井下煤矿自由转向车的制动系统认证手册》1.4.4、1.8.4条款、澳大利亚新西兰标准AS/NZS 3584.2:2003《煤矿井下使用的柴油机系统 第二部分：防爆》2.15.6条款等标准与技术资料。
附录G：注浆泵类设备
本附录规定了煤矿井下用注浆泵、注水泵等设备的安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煤矿井下用各类注浆泵、注水泵等设备。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JB/T8644-2007、GB/T9234-2008、DZ/T0119-94、《煤矿安全规程》、《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标准和技术资料。
附录H：给排水类设备
本附录适用于单级单吸清水离心泵、单级双吸清水离心泵、多级清水离心泵、耐磨多级离心泵、多级节段离心式泥浆泵、多级耐腐蚀离心泵、煤水泵、离心式泥浆泵、离心式渣浆泵、离心式污水泵、潜水电泵、气动潜水泵等泵类产品。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 GB/T5657-1995、JB/T53026-1999、MT/T114-2005、MT/T671-2005、《煤矿安全规程》、《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标准和技术资料。
附录I ：通风、降尘设备
本附录规定了煤矿井下用各类通风、降尘设备的安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煤矿井下用各类通风、降尘设备。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GB/T21151-2007、MT754-2005、MT222-2007、MT500-XXX《煤矿用气、液动局部通风》报批稿、MT159-2005、MT503-1996、MT504-1996、MT505-1996、MT/T765-1995、MT/T240-1997、MT/T838-1999与《煤矿安全规程》等标准和技术资料。
附录J：空气动力设备
本附录规定了煤矿井下用压缩气体动力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煤矿井下用各类压缩气体动力设备。
新增加标准内容有：

J.5.7 电控系统基本要求

   本附录对压缩气体动力设备的电动机、电磁启动器、控制按钮、电气保护元件、电气信号显示装置、报警装置等，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并要求移动式压缩气体动力设备应在机上设置电磁启动器；设备应设置符合规定的急停按钮。

J.5.8防火灾要求
压缩气体动力设备若设计、使用不当，可能引起火灾，本附录对排气温度、压缩机有闪点等作出了规定。

J.5.12启动安全要求
   压缩气体动力设备属于高压力设备，非正常的启动会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机械事故，本附录规定了防止机械意外非正常操作启动的要求。

J.5.13人类工效学要求
   人类工效学要求是涉及机械安全的重要方面，本附录规定了压缩气体动力设备照明、操作空间、操作条件等人类工效学方面的具体要求，并指出压缩气体动力设备的设计应遵循人类工效学要求的基本原则。

本附录编写过程中主要参考：GB/T7777-2003 、GB10892-2005 、GB/T12265.3 、GB13813 、GB/T15706.1、GB/T15706.2、GB/T16755－1997 、AQ1043-2007 、JB/T6441-1992、JB/T8867-2000 、MT113 、MT374 、MT687 煤矿井下用空气压缩机(2008年报批稿)、、煤矿安全规程、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等标准与技术文件。
6.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目前仅欧洲防爆指令（ATEX）中对机械部分有相关的规定及要求。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煤矿爆炸性气体环境用机械设备的相应标准。随着煤矿安全生产技术的日益提高，相关的检测检验手段已经具备，且日趋完善。对煤矿安全隐患研究的日益深入，机械设备在煤矿爆炸性气体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此方面的相关标准和规定的研究是煤矿安全生产的必然需求。
7.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煤矿井下用机械设备安全要求》作为矿山安全法、煤矿安全规程等法律法规的细化，和其他相关强制性标准互为补充，为涉及矿山安全生产的煤矿井下用机械类产品把好质量关奠定基础。
8.标准水平

在标准的编写过程中，起草组成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制造、使用、科研和检验等方面专家和学者的意见，结合煤矿作业环境分析了现行煤矿机械设备标准中关于安全性能的要求和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完善和改进。标准内容要求的技术指标符合我国煤矿生产的现状，填补了我国在煤矿井下机械设备通用安全要求方便标准的空白。


















































